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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學院109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壹、開會時間：110年4月14日（星期三）中午12時10分 
貳、開會地點：管理學院4樓哈佛講堂 
參、主 持 人：黃宇翔院長                       紀錄：郭美祺 
肆、出席人員：胡大瀛副院長、黃華瑋副院長、翁慈宗主任、王逸琳

委員、陳勁甫主任、張瀞之委員、張心馨主任、李憲達委

員、顏盟峯主任、梁少懷委員、陳瑞彬主任、張升懋委員、

曾瓊慧所長、郭亞慧委員、溫敏杰所長、林彣珊委員、黃

滄海所長、周學雯委員、南臺科大黃仲正委員、統計系劉

米婷委員(大學部代表)、交管系倪冠雲委員(研究所代表)。 
伍、列席人員：如簽到表。 
陸、宣讀會議紀錄及前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確認。 

前次會議議案執行情形如「議案執行情形報告表」。 
柒、主席報告：略。 
捌、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體健休所 
案由：「國立成功大學管理學院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開課、排課作

業及教師遞減授課時數作業原則」名稱及部分條文修正案。 
說明： 

一、 該條文修訂案業經體健休所110年1月12日109學年度第4次所

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二、 檢附會議紀錄、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條文如提案1附件，請

審議。 
三、 本案如經審議通過，請體健休所依行政程序簽送校方核定，

並依法制組會簽意見修正後再公告實施。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提案單位：交管系 
案由：交管系開設大、碩合開「交通流理論」選修課程案。 
說明： 

一、 「交通流理論」課程原為該系大學部運輸科技領域必選課程，

因該系碩士班原先開設之「高等車流理論」課程停開，故將大

學部「交通流理論」調整授課內容，以大學部、碩班可合修方

式進行開課，以利學生修課。 
二、 案經交管系/電管所110年3月23日109學年度第2次課程委員會

議審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及「交通流理論」課程大綱如提案2
附件，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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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三                                 提案單位：企管系、會計系 
案由：各系所必修課程修訂案。 
說明： 
一、 企管系修訂大學部「管理資訊系統」課程科目名稱為「資訊

管理」，案經該系109年12月8日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程

委員會議審議通過，自110學年入學學生適用。檢附會議紀錄

及必修課程修訂表如提案3-1附件，請審議。 
二、 會計系碩士班、財務金融研究所碩士班「會計及財務研究方

法」課程，由選修改為必修，總畢業學分數維持39學分不變，

必修課程學分數由18學分調整為21學分，選修課程學分數由

21學分調整為18學分，自110學年入學學生適用。案經該系

所109年12月3日會計系暨財金所109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必選修課程修訂表及課

程修訂對照表如提案3-2附件，請審議。 
決議：依企管系、會計系審核結果，照案通過。 

提案四                                   提案單位：各提案系所 
案由：109學年第2學期各系所英語授課鐘點數加計案。 
說明： 

一、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要

點」第10點第1項第2款規定，開授以全英語授課之課程，經教

學單位課程委員及院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者，其授課鐘點數乘

以1.5倍計算。但一般語言類課程(含相關課程本應以英語授課

者)、非講授類課程(專題討論、書報討論、論文、專題、獨立

研究等性質者)及以英語為母語之外籍教師所開之課程等，不

適用之。 
二、 檢附109學年第2學期各系所(交管系另補提第1學期)同意採英

語授課加計時數清冊及會議紀錄如提案4附件（（附件順序：工

資管系4-1、交管系4-2、企管系4-3、會計系4-4、統計系4-5、
國企所4-6、國經所4-7、體健休所4-8），請審議。 

三、 依本院105年4月20日104學年度第3次課程委員會提案四決

議，本院英語授課時數加計以一般課程為限，通識教育課程不

予納入；在職專班英語授課時數之加計，由專班自行決定。 
四、 體健休所鄭匡佑老師提送英語授課加計時數之課程共6門課，

僅1門課程（最佳化設計：理論與運動產業及工程之應用）為

體健休所課程，其他5門課程開課單位為體育室，非本院各系

所之課程，提本會審議是否妥適，請討論。 
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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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會並未實質審議各提案系所課程授課內容，故支援其他教

學單位開設之課程，依提案系所課程委員會審議結果審核。 
二、 本案依各系所課程委員會審核結果照案通過。(會後國企所電

子郵件通知，撤回裴素賢老師英語授課加計時數申請案) 

提案五                                     提案單位：各提案系所 
案由：110學年各系所專任教師遞減授課時數申請案。 
說明： 

一、 依本校「教師授課鐘點原則及超授鐘點費、論文指導費計支

要點」第三點規定，各教學單位於不增加師資員額、經費及

不影響課程安排和學生選課情形下，對參與學術研究、教學

或產學合作績優之教師，得視其具體研究或產學合作成果，

經教學單位及院課程委員會同意並專簽教務長核可後，遞減

授課時數，惟每學年最低授課時數不得少於9小時。 
二、 檢附107年4月18日本會106學年第2次會議決議「管理學院課

程減授共同原則」如提案5附件供參。 
三、 110學年各系所專任教師申請減少授課時數業經各提案系所

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檢附各系所教師申請減少授課時數總

表、減少授課時數申請表及會議紀錄如提案5附件（附件順

序：工資管系5-1、交管系5-2、企管系5-3、統計系5-4、國企

所5-5、國經所5-6、體健休所5-7），請審議。 
決議： 

一、 國企所裴素賢老師符合新進教師得減少授課時數規定，同意

於該所減授時數申請表中增列裴素賢老師減授時數5小時。 
二、 國企所郭亞慧老師、國經所許介文老師申請減授時數案，請

國企所及國經所補充減授事由再提本會通訊審查，餘依各系

所課程委員會審核結果照案通過。 
三、會後國企所電子郵件通知，撤回郭亞慧老師減授時數申請案。

另國經所許介文老師申請減授時數1小時案，經國經所補充

理由送請委員通訊審議，應投票人數22人，同意人數13人，

不同意1人，棄權8人，同意票數超過二分之一，通過許介文

老師減授時數1小時。 

提案六                                     提案單位：國經所 

案由：國經所張巍勳老師申請109學年第2學期與College X合開創新教

學課程加計時數案，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教務處110年3月4日（110）教課字第015號函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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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國經所張巍勳老師於109學年第2學期與College X合開「跨領

域Teamup應用專題」創新教學課程，該課程經所、院、校課

程委員會審議通過，授課鐘點數乘以1.5倍計算。案經國經所

110年1月28日109學年度第3次課程會議審議通過，檢附會議

紀錄及課程大綱如提案6附件，請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送校課委會審議。 

玖、臨時動議：無。 
拾、散會：110年4月14日（星期三）下午12時58分。 


